
重大變革事項 
1.102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報名單群(類)或跨群(類)考試之考生，參加

102學年度四技二專甄選入學招生，可就單群(類)或跨群(類)之甄選群(類)別報

名參加甄選，詳細指定對照請參閱本簡章第10頁。 

2.102學年度四技二專甄選入學招生，凡報名考生係屬各直轄市、臺灣省各縣市、

福建省金門縣、福建省連江縣等縣(市)政府所界定之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者，

應於報名資格審查時分別繳交其所屬縣市政府審核通過由各鄉(鎮、市、區)
公所所開具之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文件(非清寒證明)影本，低收入戶考

生可免繳第一階段報名費及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費，中低收入戶考生可減

免30%之第一階段報名費及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費。 

重要注意事項 

1.102學年度(以下簡稱本學年度)科技校院四年制及專科學校二年制甄選入學招生(以

下簡稱四技二專甄選入學招生或本招生)，由102學年度四技二專聯合甄選委員會(以

下簡稱本委員會)辦理。 

2.本學年度四技二專甄選入學招生符合以下報名資格者，均可報考： 

(1)高級職業學校與高中附設職業類科、高級中學(含完全中學)跨選職業類科專門

學程及經教育部核定辦理綜合高中課程學校(以下簡稱高職學校)之應屆畢業生

(即101學年度可取得高職學校畢業資格者)，詳細報名資格請參閱本簡章第2頁「報

名資格」。 

(2)公私立高職學校之畢業生、高級中學畢業1年以上之畢業生或符合教育部認定具有同

等學力者，其詳細報名資格請參閱本簡章之附錄一「同等學力報名資格」。 

3.參加本學年度四技二專甄選入學招生之考生，須先參加技專校院入學測驗中心主辦

之「102學年度科技校院四年制與專科學校二年制統一入學測驗」(以下簡稱統一入

學測驗)。 

4.具有各直轄市、臺灣省各縣市、福建省金門縣、福建省連江縣等縣(市)政府所界定

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身分之考生，於報名期限內分別繳交各縣市政府審核通過由

各鄉(鎮、市、區)公所開具之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文件影印本者(非清寒證明)，

得向本委員會提出第一階段報名費及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費全免或減免30％優待

之申請。經技專校院入學測驗中心登錄有案者，免繳證明。 

5.考生於其可報名之甄選群(類)別[包含統一入學測驗單群(類)或跨群(類)之群(類)

別]中，至多申請3個校系科(組)、學程報名參加甄選，但各校得限制考生僅能報名

該校1個系科(組)、學程，請參閱本簡章之附錄二「四技二專甄選入學招生學校一覽

表」之說明。 

6.考生可憑身分證統一編號、統一入學測驗准考證號碼及第一階段系統產生之通行碼，

登入本學年度四技二專甄選入學招生之相關資訊系統辦理報名、成績查詢及登記就

讀志願序等相關作業。 

7.考生通行碼於第一階段報名完成後配發，每位考生通行碼均不相同，僅限考生本人



使用。考生應妥善保存通行碼，切勿公開或交付他人使用。若因此造成資料洩漏或

參加四技二專甄選入學招生之相關權益受損，概由考生負責。遺失時，須向本委員

會提出申請補發，補發以1次為限。 

8.考生第二階段報名表件請考生詳細檢查所有資料正確無誤後簽名。『考生資料袋』(包

含第二階段報名表件及各甄選學校要求必繳資料、選繳資料、特別條件、參考條件…

等備審資料)請考生預先準備，俟通過第一階段篩選後，於第二階段報名時繳交，集

體報名考生依就讀學校規定方式辦理；個別報名考生則自行以快遞或限時掛號方式

寄送至各甄選學校，郵戳為憑，逾期不予受理。 

9.第二階段報名表件包含(1)考生身分資料表(表A20)、(2)在校成績證明文件黏貼用紙

(表A21)、(3)證照或得獎加分證明黏貼用紙(表A22)。若考生同時持有2種以上符合

本委員會競賽及證照加分優待之技藝技能競賽得獎證明或技術士證，應自行選擇1

項對加分最有利之證件影本，黏貼在「證照或得獎加分證明黏貼用紙(表A22)」正面

上，作為加分依據。請考生特別注意，未依規定黏貼於表A22者，不予計分，考生不

得異議。 

10.考生報名時所繳交之各項相關證明及證件，概以就讀學校(或核發單位)加蓋「核與

正本相符」戳章之影印本為準，報名所繳交之各項文件及備審資料均不予退還。 

11.技藝技能競賽獲獎證明或技術士證，在第二階段報名截止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

補(換)繳件。 

12.甄選總成績有採計「在校學業成績」之校系科(組)、學程，考生須於第二階段報名

時繳交在校學業成績證明，提供甄選學校審查；如未能繳交，致使甄選總成績受到

影響時，其後果皆由考生自行負責，不得異議。甄選總成績有採計「在校學業成績」

之校系科(組)、學程，請參閱簡章附錄「各校系科(組)、學程甄選辦法」之甄選總

成績「在校學業成績」欄。 

13.各甄選學校進行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期間為102年6月14日(星期五)至102年6月

30日(星期日)，考生報名時應參考簡章附錄「各校系科(組)、學程甄選辦法」之「第

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日期」內所列指定項目甄試日期，審慎選擇報名校系科(組)、

學程。考生不得以須親自到甄選學校參加指定項目甄試之日期相互衝突，而要求更

改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日期。 

14.各甄選學校依考生甄選總成績，訂定各系科(組)、學程之錄取標準，以招生名額決

定正備取生，成績未達錄取標準者，雖有名額亦不予錄取。如因甄選總成績相同，

致使正取生人數超出招生名額時，依所訂同分參酌方式決定錄取順序。但甄選總成

績相同且同分參酌至最後一項仍相同時，各甄選學校得增額錄取。 

15.錄取生無論正取或備取1個或1個以上校系科(組)、學程，均須於規定時間內完成就

讀志願序登記，接受統一分發，經分發錄取後，始可取得入學資格。 

16.本招生不寄發第一階段篩選結果成績單，考生應自行至本委員會網站查詢。 

17.獲「102學年度科技校院四年制及專科學校二年制招收技藝技能優良學生保送入學」、

「102學年度科技校院繁星計畫聯合推薦甄選入學」、「102學年度大學繁星推薦入

學招生」錄取、「102學年度大學個人申請入學招生」及102學年度「科技校院日間



部四年制申請入學」或其他（大學）招生管道錄取並報到之考生，未於各該管道規

定期限內聲明放棄入學資格、錄取資格或報到後放棄者，不得再報名本招生，本委

員會將以各招生管道主辦單位函告本委員會之報到或入學名單辦理查核，經查覺者，

取消其報名資格。本招生之分發錄取生，如同時獲得四技二專技優甄審入學招生之

分發錄取資格時，須擇一辦理報到，違者取消甄選入學之分發錄取資格。 

18.分發錄取生應依分發之各所錄取學校規定時間及方式(不得採電話方式)辦理報到，

並完成報到手續。逾期未完成報到手續之分發錄取生，甄選學校得取消錄取資格，

分發錄取生不得異議。各甄選學校報到規定時間，請參閱簡章附錄「各校系科(組)、

學程甄選辦法」之「分發錄取生報到截止日」。 

19.凡報名參加本入學招生之考生，即表同意授權本委員會代為向技專校院入學測驗中

心申請並運用其統一入學測驗各考試科目原始分數及報名基本資料(紙本或電子檔

案)，運用範圍以本委員會相關試務工作為限。 

20.技專校院招生委員會聯合會(以下簡稱本會)主辦本招生，需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

取得並保管考生個人資料，在辦理招生事務之目的下，進行處理及利用。本會將善

盡善良保管人之義務與責任，妥善保管考生個人資料，僅提供招生相關工作目的使

用。凡報名本招生者，即表示同意授權本會，得將自考生報名參加本招生所取得之

個人及其相關成績資料，運用於本招生事務使用，並同意提供其報名資料及成績予

(1)考生本人、(2)受委託報名之集體報名單位、(3)其他科技校院或大學入學招生

之主辦單位、(4)辦理新生報到或入學資料建置之學校。 

 


